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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公共自行车项目建设

实施方案的通知
周政办字〔2017〕4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充分发挥公共自行车低碳、环保的交通出行方式，有效缓

解城市交通压力，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，提升城市良好形象，

制定了《周村区公共自行车项目建设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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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公共自行车项目建设实施方案

为完善我区群众公共出行方式，实现绿色出行模式，发挥公

共自行车环保、便捷、健康、缓解拥堵的优势，结合周边城市成

功经验，2017年在我区实施公共自行车项目建设。制定实施方案

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“政府指导、市场运作、合理规划、分步实施”的原则，

按照“安全、优质、高效、便捷”的服务要求，建设“统一品牌、

统一标准、统一设施、统一平台、统一布点、通存通取”的公共

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，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、便捷、绿色的公共

自行车出行服务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（一）建设主体。天津市云单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我区组

建项目运营公司，对项目建设、管理、运营、维修等承担全部责

任。

（二）建设内容。

一期：2017年2月11日前，投放2000辆。

二期：2017年2月28日前，再投放3000辆。全区共布设282个

网点，投放总量达到5000辆。

（三）建设标准。按照无棚式设置租赁服务系统网点。

（四）运营模式。为提高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效率，倡导“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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骑随借、骑后速还”的用车理念。

1．线下用户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到附近的公共自行车

服务中心申请人工办理骑行卡。

2．手机用户可通过苹果、安卓系统或扫车身二维码，下载

云单车 APP 软件，网上申请注册会员。

每次用车收费以30分钟为单位，0.5元/30分钟，不满30分钟

按30分钟计算；超出时间按每分钟0.04元收取租车费用，每天最

高标准为40元。

（五）运营期限。运营期限为七年，期满后可根据运营情况

另行协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健全组织，加强领导。为加快推进公共自行车项目建

设，区政府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，由区政府分管区长任组长，

区住建局局长任副组长，区发改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工商局、区

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、区物价局、区园林局、区环卫局、周村

规划分局、周村交警大队、周村广电中心、周村供电中心、《今

日周村》编辑部及大街、丝绸路、永安街、青年路街道分管负责

人为成员，统筹协调全区公共自行车项目的规划、建设等工作，

确保有序推进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住建局，具体负责项目协

调推进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。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建设和管理

工作涉及面广、任务重，需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相互支持，密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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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，合力推进。具体职责分工明确如下：

1．区公安分局：加强对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周边的管控巡

防，对恶意破坏服务设施、盗窃车辆、扰乱秩序的，依法予以查

处。

2．区住建局：负责该项目实施和管理、指挥部办公室日常

工作，固定资产投入及提供办公场所服务。牵头制定《周村区公

共自行车管理办法》和《周村区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考核细

则》，对租赁服务系统实施行业监督管理和服务。配合做好服务

网点和车位选址确定施工。

3．区工商局：配合天津市云单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做好我

区公司注册、资金到位工作。

4．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、区园林局、区环卫局：加强

公共自行车存放地周边城市人行道停车秩序菅理，确保公共自行

车存放地不被其他车辆占用、秩序良好；确保园林、环卫设施与

公共自行车系统点位设置不发生矛盾。

5．周村规划分局：负责公共自行车网点的规划指导和服务。

6．周村交警大队：负责抓好机动车和自行车分道行驶工作。

7．《今日周村》编辑部：配合做好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

统项目推广宣传工作。

8．周村广电中心：配合做好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项目

推广宣传工作。

9．周村供电中心：配合做好项目的用电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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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．各街道办事处：配合做好服务网点和车位落地实施工作，

并做好相关服务。

11．其他相关部门及单位。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配合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服务，提升效能。各相关部门在项目审批、固点

选址、施工建设等具体环节，要开通绿色通道，简化手续，提供

方便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，推广应用。公共自行车租赁项目是一项民

生工程，区级新闻媒体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为推广租赁服务

系统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。鼓励利用公共自行车开展竞技、

健身、旅游等多种活动，提倡绿色、低碳、生态、休闲的出行方
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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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20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